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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字意义上的“法治”并非现代独有，我国古代便存在“以法治国”的思想。这些法治思想如今仍有现

实借鉴意义，但前提在于明确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区别，将不符合现代法治价值的因素予以剔除。古

代“以法治国”仅注重刑法，现代“依法治国”强调完整的法律体系。古代法治服务于君王统治，现代

法治反对人治。古达法治与德治相互融合，现代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古代法治侧重法律的裁判功能，

现代法治将法律视为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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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teral meaning of “rule of law” is not unique to modern times, and the idea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existed in ancient China. These legal ideas still have practical reference signific-
ance today, but the premise is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cient rule of law and modern 
rule of law, and to eliminate factors that do not conform to the value of modern rule of law. In a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29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29
https://www.hanspub.org/


王江格 
 

 

DOI: 10.12677/ojls.2023.116829 5799 法学 
 

cient times,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only focused on criminal law, while in modern times, 
“law-based governance” emphasizes a complete legal system. The ancient rule of law served the 
rule of kings, while the modern rule of law opposed the rule of man. The ancient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are integrated, and modern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ancient rule of law emphasized the judicial function of the law, while the modern rule of 
law regarded the law as the unity of behavioral and judicial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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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治”一词在当前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无疑是一个高频率词

汇，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等相关概念也时常被提及，法治的内涵在当下也有多维度的解析。但法治并非

现代社会的全新理念，在中国甚至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先秦时期的法家可谓是中国古代法治理念的首批倡导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历代王朝的国家治理中都能

看到不同程度的中国古代法治理念的存在。这些法治理念在当代仍有借鉴意义，但不可否认也有不适宜

现今法治环境的封建思想。所以，对古代法治的承继应当有所选择，以发挥古代法治思想在现代法治建

设中的积极作用为目的，厘清古今“法治”之区别，进而实现批判性借鉴。 

2. 梳理：古代法治思想及当代借鉴意义 

广义的法治指规则之治、规则治理，从这一理解出发，中国古代自然存在“法治”[1]。对于中国古

代法的法治内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总结。李瑜青(2016)认为，以至上的公意要素主张或实现对

君权的一定制约形成了中国古代法治思维的雏形，这些要素包括“天”“道”“理”等永恒法思考、有

关民本的自然法思想、有关祖训的习惯法思想和将“礼”作为行为规范的思想[2]。任健峰(2019)认为，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关键在于“使法必行”，即让法律得以运转[3]。李林芷(2021)指出，中国传统

法治文化包括三个特征，即以法治国理论、以德化民理论和法治与德治兼用理论[4]。鄢晓实(2021)认为，

中国传统法治的基本形态在于“德政”，要求从政之人仁德、为公[5]。张鸿(2022)概括出以法治国思想

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类型，第一种是仅在个别领域运用法律治国理政(夏)，第二种是相当重视法制及法

律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商)，第三种是将法制及法律视为治国理政的首要手段，正式形成“以法治国”的

雏形(西周) [6]。 
从以上对古代法治思想的总结可以看出，我国现今倡导的法治理念与古代法治有很大不同。然而，

这并非代表古代法治思想在当下毫无积极作用，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了借鉴意义。武树臣(2018)认为，将“德

治”与“法治”结合是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成果，当今的法治建设依然可以汲取其精神，制定符合道德

标准的法律[7]。李苗(2021)认为，传统德治对现代法治仍具有可靠的影响力，可以将“大同”“民本”

“和为贵”等思想融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8]。陆玉胜(2021)认为，韩非子的法制思想具有以下现代意

义：一是法治建设要重视人性恶问题；二是重视本体论思想的构建；三是现代法治应以法律为核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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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营造法治文化氛围[9]。孙家红(2022)指出“德主刑辅”与现代法治并不是矛盾关系，前者关注将德教

和刑罚作为国家社会治理的合理手段，已经透露出对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的警惕和批判[10]。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古代法治与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儒家道德思想有着紧密联系，

注重发挥法律的功能，同时还强调人的因素，这些思想或要素在现代法治建设仍然具有不同程度的积

极意义。  

3. 对比：以古代与现代的“法治”区别审视古代法治的不足 

即使古代法治于今日仍有可取之处，但也应当承认，古代法治思想存在许多与现代法治观念不符的

理念。因此，对于古代法治理念的借鉴并不意味着全盘接收，而是批判性继承，摒弃其中糟粕。这要求

我们从现代法治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古代法治的不足，可取的路径之一便是比较两者区别，从而明确

应从哪些方面进行取舍。已经有学者较为全面地指出了古代法治较之于现代法治的区别：“法家之治”

专任刑法、支持君主主义，律令内容“礼法合一”[11]。不难看出，这些区别涉及法家“以法治国”思想、

人治、德治等内容，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与现代法治进行对比，从两者的区别出发揭示古代法治的

不足。 

3.1.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不同 

中国古代中并没有直接产生“法治”这一概念，较为类似的概念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所提出的“以

法治国”，并将其作为一种政治主张进行推广。在中国现代法的法治内涵中，依法治国往往是法治的代

名词，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更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其中之一。但“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两者

一字之差，差之千里。 

3.1.1. “以法治国”内涵狭窄，突显法律的工具属性 
“以法治国”出自《管子》，“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可见，“以法治

国”是指以法律为工具进行国家治理。所谓“以法”，可理解为“用法律”、“拿法律”，透露出法律

运用的被动性、工具性，突出统治者对法律的支配，强调将法律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手段，以法治人而不

治己。同时，推崇“以法治国”的法家对“法”的认识也相当局限，他们虽然认识到“法者，国之权衡

也”，却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甚至“刑用于将过”，这都体现了“以法治国”思想的重刑主义

特点。受其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刑民不分、重刑轻民，法律的制度与运行长期局限在刑事法律的范

围。从《法经》开始的各个王朝主要法典，其内容通篇聚焦于如何通过刑罚惩治各类刑事犯罪，对于亲

属、交易等属于现代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事关系虽然偶有涉及，但并不多着笔墨。由此一来，在这一观

念的影响下，无论是立法、裁判还是司法机构的设置，都围绕“刑律”进行。所以，法家所倡导的“以

法治国”在当下的法律体系看来，实质是“以刑治国”。一直到明清时期，作为刑事审判的会审制度甚

至成为国家大典，足以见得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在内容上的片面。并且，从法律以成文法典的形式公布以

来，历朝历代制定或改革法制的重点也往往在于刑罚的调整，例如“五刑”内容的变化、汉文帝与汉景

帝改革肉刑、秋冬行刑制度的设立等，这反映出统治者注重通过刑罚的调整来改变针对民众的统治政策。

古代法治思想对刑事法律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工具属性，反映其内涵的狭窄。 

3.1.2. “依法治国”内涵广阔，突显法律的价值属性 
在现代中国的法治内涵下，“依法治国”一直是贯穿始终的要求。“依法”应当理解为“依从法律”、

“依靠法律”，其强调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都不存在法律之上的特权，突显出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价值追求，所以“依法治国”侧重于全体人民依从法律管理国家。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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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提出，提升了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基础性、支撑性、引领性

作用，与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主张相比，其含义无疑更广阔、更全面，是全方位的法治理念。这体

现在，首先，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全方位的。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法律至上，通过各方面制

度安排，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全面依法治

国的依据是全方位的。全面依法治国不是依据某部单一的部门法律，也不仅仅依据已经建成法律体系，

而是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内的全方位规范体系。最后，全面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全方位的。

全面依法治国的客体不是抽象意义的国家，一方面，国家机关依照法律对各项事务进行管理，另一方面，

人民群众同样依照法律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 
此外，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依法治国还有其特殊性，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中

国的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国方略，没有了党的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就缺乏向心力。坚持社

会主义法治，强调党的领导这一关键，就是要与落后的法律体系割裂，在法律制定上体现工人阶级领导

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各项工作和事业都要纳入法治轨道进

行，实现人人懂法、人人守法，一切活动都以宪法和法律为准则。 

3.2. 对人治的态度不同 

通常认为，“人治”在古代是指君王一个人的统治，既用道义力量教化百姓，又用强权力量强制百

姓按自己意志行事，前者被儒家倡导，后者为法家推崇[12]。但不论是何种方式，在中国古代法治理念下，

法治的目的不是维护多数人的自由与利益，恰恰相反，是在君主的权力之下进行社会管理，法律不能违

背君主意志。但在现代法治思想下，民主是法治的前提与基础，由于人治强调少数人的统治，两者是天

然不能相容的治理模式。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对人治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实际是主张在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力之下，以法律的手段维护少数人的统治，法律

仅仅是一种统治工具，国家权力仍然集中于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阶级手中，并且在官僚阶级内部依然要

绝对服从于君主的个人意志。所以，古代统治阶级厉行法治的目的根源是为了维护个别人的统治，法律

从始至终都是作为人治的工具使用。并且由于人治具有极大的专横特点，在法律的工具属性前提下，其

常常因为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变化而具有不稳定性，朝代更迭或者君主更替都有可能使法律重修，由此造

成科条繁琐、适用混乱。因而可以说古代法治是为了服务于人治而存在。 
现代法治强调“法律的统治”，法律处于最高地位，法律之上没有其他更具权威性的存在，这与人

治强调个别人的意志至上形成水火不容的矛盾。现代法治不仅仅是强调按照法律规章办事、任何行为都

不能与法律相抵触，更重要的是强调权力制约，任何权力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法律，即法律至上，任何公

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强调程序正当，程序违法也会造成行为的无效，

程序是“权力的笼子”。但对于私权而言，法律并不强调制约而强调保护，只要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禁

止性规定，那么任何私权利的行使都不得被妨碍，都必须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所以现代法治可以从两

方面概括：对于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私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然而人治却恰恰相反，

人治下的法律处于最高权力之下的地位，法律不可能制约最高权力，而是在最高权力的统治下限制普罗

大众的私权，这与现代法治观念形成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所以现代法治从根本上反对人治。 

3.3. 与德治的关系不同 

所谓“德治”，即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发挥道德的功能和作用[13]。法律与道德同作为具有约束力

的社会规范，两者并不对立，无论是中国古代法的法治思想还是现代法治，均不排除道德在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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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管理中发挥其作用。不同的是，在治理模式的选择中，对两者的不同运用造成了法治与德治的

不同关系。 
中国古代早期法治理念以法家为代表，但儒家的法治思想在大多数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儒家认为道

德和法律有主次之分，强调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是一种“不否认法律作用的道德独尊论”[13]。
这突出体现在道德对法律的影响上，从西周时期的以德配天，到汉朝时的德主刑辅，再到唐朝时期的礼

法合一，中国古代法治无不是依赖于德治甚至服务于德治，即使到了明朝的明刑弼教时期，“德”依然

是刑罚的目的。道德要求不仅贯穿于日常生活各方面，还通过法律形式将这种要求明确下来，违反道德

即违反刑律，所以德治的要求融于法治的律令之中，法治是另一种形式的德治。这种法治与德治融为一

体的传统成为在清末变法中的主要反对力量。中国古代德治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尚书·尧典》歌颂

帝尧“允恭克让、克明俊德”，讲述其立德任贤、德睦天下，从此“德”成为统治合法性的最高标准。

春秋时期，孔子认为个体是德治的出发点，政治统治的内核是道德教化，突出德治是治国之道。西汉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董仲舒提出，但此时德治已经掺杂了法家的思想，以达到维护中央集

权的目的。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增添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德治内涵，政治统治方面则无变化。可以看出，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被儒家的德治思想主导，两者实质上具有一致性。古代德治强调法律治理的根本问题

是道德，道德是治理国家的核心，刑罚虽然具有作用，但更应注重道德教化的力量，道德统治才能训化

人心。这种道德和法律一体的思想，就是以道德是非为标准，来评判政治统治的正当性。 
而现代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法律与道德共治”[13]，强调道德发挥其他调解方式所不具有的作用和

功能。现代德治是基于人格理念和现代思想的治理，强调人格独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实现传

统文化精华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有机结合。现代中国的德治理念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将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作为中心；第二，认同“人的社会性”，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个人利益和

集体利益相统一，道德主旋律教育围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14]。现代法治思想主张法律

至上，但并不是认为法律万能，而是强调法治与德治互补。由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使得法律不

可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这时同样具有广泛约束力的道德规范便能发挥其作用，以其特有的功能对法

律不宜涉及的领域进行调整。同时，道德的强制力并不像法律一样具有保障，对法律和道德共同调整的

行为需要用法律进行兜底。如此，法治与德治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形成互补。法律与道德的互补通过

以下途径展开：首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因为我们党执政为民，坚持为人民服务，所以法治与德

治的互补也应当以此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其次，坚持法治思维，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把实践中广泛认同、

较为成熟、可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发挥执法司法惩恶扬善的功能。运用法治手段解决

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加强对失德行为的整治。再次，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用道德的标准来指

导法律的完善。一方面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

涵，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 

3.4. 对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的侧重不同 

行为规则通常是指被社会大众认可接受，在从事日常活动时所遵守的宗旨与规则，裁判规则是指裁

判者进行裁判活动时所遵守的既定标准和要求[15]。应当承认，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今，任何法律规定都兼

具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的性质，但是在两者的侧重上，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则具有很大不同，古代法治

侧重将法律视为裁判规则，进而发挥统治功能，现代法治则是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并重，强调治理功效。 
古代法治侧重法律作为裁判规则，这主要还是古代法的重刑轻民倾向造成的。刑事规范一般为禁为

模式，其所包含的法律后果只能是法官在裁判时加以适用，普通民众只能从条文规定的反面出发，选择

不进行触犯刑律的活动，更不存在按照刑事规则开展积极活动的可能性，从这一方面来讲，行为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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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较弱。而民事规范多为应为或能为模式，民事主体当然能够按照规范指明的行为模式继续活动，同

时也不排斥作为裁判规则适用。由于古代法治多聚焦于刑事犯罪及其惩罚，所制定的法律大多为刑事规

定，民事规定极为稀少，在这一背景下，法律作为行为规则的意义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在成文法公布之

前，统治阶层制定的法律更是完全不具备行为规则的性质，而只是供裁判者在裁判时进行适用。因而在

古代法治中，法律仅侧重作为裁判规则发挥作用。 
而在现代法治体系中，法治内涵不仅是裁判者依法裁判，还包括行为主体依法行事，法律规范兼具

行为规则和裁判规则的特征。一方面，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宪法及

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法律部门齐全，不仅是法院在裁判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且

公民、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类行政主体在开展活动时都能找到对应的行为依据，做到依法办事；另一方面，

从价值考量来看，法律的效力源自人们普遍认同和信仰，这就要求人们能够根据法律规定对自己的行为

结果形成合理预期，唯有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相协调、相统一才能达到上述效果。因而，现代法治既重

视法律规定作为行为规则为不同主体提供行为指引，又重视法律规定作为裁判规则对不法行为进行制裁。

换句话说，现代法治既追求发挥法律规定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指引、激励作用，也追求发挥法律规定对法

官裁判行为的指引、约束作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造就了现代法治的完备功能。 

4. 结语 

中国古代的法治内涵与现代法治体系下的法治内涵差异巨大，这不仅是历史和时代的原因，更是

思想发展和文化融合的结果。在当下的时代看来，古代法的法治具有局限性和阶级性，但是现代法治

建设的成就并不能否定古代法治的意义，法治向前发展正是看到了先前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具体而言，

在现代法治建设进程中，应当重视全方位法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实现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法可依；

强调将法律作为执法者、裁判者的最高行为准则，反对法律之上的权力；重视法律与道德相互配合，

避免法律与道德混为一谈；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以不同模式的法律规定为人们日常行为提供依据，

形成合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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